附件1
遂溪县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
建设实施方案
   
    根据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1年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任务清单的通知》（粤农农计〔2021〕75号）、《关于下达2021年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的通知》（湛财农〔2021〕114号）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 2021年中央一号文部署，加强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是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有效举措，是现代农业重大牵引性工程和促进产业消费“双升级”的重要内容，对提高重要农副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升乡村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围绕保供给、减损耗、降成本、强产业、惠民生，聚焦鲜活农产品产地“最先一公里”，以鲜活农产品主产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和脱贫地区为重点，坚持“农有、农用、农享”的原则，依托县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示范社，已登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建设，政府以奖代补，助力降损增效，推动产地冷藏保鲜能力、商品化处理能力和服务带动能力显著提升，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更加顺畅、让小农户与大市场有效衔接，更好满足城乡居民需求。 
     二、建设目标 
    聚焦鲜活农产品主产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重点围绕蔬菜、水果，兼顾地方优势特色品种开展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实现水果、蔬菜、南药等特色种植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能力明显增强，水果、蔬菜商品化处理和减损增值能力明显增强，主体服务带动能力明显增强，产品标准化、信息化、品牌化水平全面提升，农产品出村能力明显提升，产销对接更加顺畅，促进小农户与大市场有效衔接。 
    三、建设重点 
（一）实施区域 
聚焦鲜活农产品主产区、特色农业农产品优势区和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薄弱地区，重点围绕蔬菜、水果，兼顾地方优势特色品种开展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 
    （二）支持对象 
依托县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示范社，已登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施。试点县可因地制宜鼓励引导农业龙头企业、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以及可有效实现联农带农、“农超对接”的相关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 
   （三）建设内容 
1.通风贮藏库。在蔬菜、水果、南药等耐贮型农产品主产区，充分利用自然冷源，因地制宜建设地下、半地下贮藏窖或地上通风贮藏库，采用自然通风和机械通风相结合的方式保持适宜贮藏温度。
2.机械冷库。在果蔬茶及其他种植类特色农产品主产区，根 据贮藏规模、自然气候和地质条件等，采用土建式或组装式建筑结构，配备机械制冷设备，新建保温隔热性能良好、低温环境适宜的冷库；也可对闲置的房屋、厂房、窑洞等进行保温隔热改造，安装机械制冷设备，改建为机械冷库。 
3.气调贮藏库。在香蕉、芒果、梨、猕猴桃、西瓜和番茄、 甜瓜和蝴蝶兰等呼吸跃变型农产品主产区，建设气密性较高、可调节气体浓度和组分的气调贮藏库，配备碳分子筛制氮机、中空纤维膜制氮机、乙烯脱除器等专用气调设备，对商品附加值较高的产品进行气调贮藏。 
4.预冷及配套设施设备。根据产品特性、市场发展和储运加工的实际需要，规模较大的设施，可配套建设强制通风预冷、差压预冷或真空预冷等预冷库或预冷设施，配备必要的称量、清洗、分级、检测、信息采集等设备以及新建贮藏设施专用的供配电设备。鼓励有条件的地市按照“建设主体+田头市场（田头智慧小站）+农户”的模式创新探索具有仓储保鲜、加工包装、直播电商、区域农业数据收集发布、新技术示范推广、新农人创业实训孵化、市场集散、农业金融保险对接、农业生产经营信息（土地流转、农技农机农资信息）发布对接、农村政策法规宣传等功能的“田头智慧小站”。 
    四、补助标准和财政投资
    根据省《关于下达2021年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任务清单的通知》（粤农农计〔2021〕75号）、《关于下达2021年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的通知》（湛财农〔2021〕114 号）要求采取“双限”适当支持：按照不超过建设设施总造价的 30%进行补贴，单个主体补贴规模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对农民合作社获得的财政直接补助形成的资产要量化到全体成员并记载在成员账户中；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获得的财政直接补助形成的资产要量化为集体成员持有的股份。
    下达我县补助建设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资金是403万元，建设不少于29个产地冷藏保鲜设施。
    五、组织实施 
    严格遵守工作要求，按照自愿申报、自主建设、定额补助、先建后补的程序，支持建设主体新建或改扩建设施。各地市要准确把握政策，完善工作流程，实行申请、审核、公示到补助发放全过程线上管理，确保公开公平公正。
（一）强化组织领导。农业农村部门、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明确职责分工，密切沟通配合，形成工作合力；要科学确定实施区域，强化信息手段运用，加强全过程管理，主要负责同志要牵头抓总，建立健全联合工作机制，成立工作专班，以局主要领导为专项工作组长，县财政局和县农业农村局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县农业农村局法规科教信息与农产品质量监管股具体负责项目实施工作，各职能部门和实施主体紧密配合切实做好各项建设工作。
（二）向社会发布信息，将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项目实施信息向社会公开。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财政部门 
应及时发布实施方案、补助控制标准等重点信息，应在申报工作启动前10个工作日向社会公布相关事宜。
（三）线上申报。县农业农村部门、财政部门要组织所辖县生产主体积极开展申报建设工作，指导相关主体下载农业农村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直报系统APP或农业农村部重点农产品市场信息平台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物流信息系统APP，开展申报工作。坚持建设主体自愿申报，按规定提交申请资料，对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负责，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bookmark: _GoBack]申报时间：2021年11月10日至11月30日（其它时间申报作为项目储备）。
乡镇任务：每镇至少推荐2个以上项目主体（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线上直报系统 APP平台上报。
    （四）自主开展建设。建设主体要按照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冷链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出版《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参考技术方案》要求，自主选择具有专业资质和良好信誉的施工单位开展建设、采购符合标准的设施设备。建设主体对建设和采购的设施设备拥有所有权，同时承担安全建设运营的主要责任。并保留合法收据、普通发票和完整建设过程记录等凭证。
（五）验收兑付。建设主体提出验收申请后，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财政部门应会同相关部门，按照“建设一批、验收一批、补贴一批”的原则，对设施建设的规范性、申报内容的一致性、技术方案的符合性等开展核验，有条件的也可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验收或在广东省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专家库中抽取专家验收。经验收合格及时办理财政补助资金。并公示补助发放情况。对享受补助的冷藏保鲜设施，应设立专门的标识和编号。
（六）加大政策支持。要统筹用好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支持开展设施建设。要积极协调参与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充分发挥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作用，鼓励创设冷藏保鲜设施建设专属信贷产品。切实落实农业设施用地政策，鼓励通过入股、租用等方式将村集体闲置房屋、废弃厂房或经营性建设用地等用于设施建设。在明确设施产权归建设主体所有、合理确定合作方式和收益分配的基础上，鼓励与批发市场、邮政快递、电商平台等企业开展合作，试点示范支持一批田头公益市场。 
（七）严格风险防控。要建立设施建设内部控制规程，规范业务流程，强化监督制约，开展廉政教育。任务实施县要压实建设主体责任，严格核验程序，确保设施质量。对倒卖补助指标、套取补助资金、搭车收费等严重违规行为，要坚决查处。要强化验收规范和过程抽查，对发现问题的，及时督促指导整改。
（八）加强宣传示范。要通过发放明白纸、张贴宣传画、现场教学和建设样板库等方式，开展专业化、全程化、实用化培训，提升政策实施效果。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开展农产品产地市场信息数据采集，加强与邮政、快递、电商等企业合作， 促进区域内设施资源整合，实现上游产品和下游服务高效对接，拓展延伸产业链供应链。要及时总结先进经验，综合运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渠道强化宣传，指导试点县做好总结评估，推出一批机制创新、政策创新、模式创新的典型案例，切实发挥试点示范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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